
兄弟反目起争执 法官调解续亲情
□通讯员 高丰

本报讯 近日， 项城市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内暖意融
融，兄弟二人在贾岭人民法庭庭长王艳玲的见证下握手言
和，一场因家庭琐事引发的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就此圆满
解决。

据悉， 原告余某与被告余某某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。
2024 年 11 月，二人因日常琐事发生口角，争执中情绪失
控，进而升级为肢体冲突，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降至
冰点。 报警后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，经鉴定原告构成轻微
伤。余某遂将弟弟诉至法院，要求其赔偿医疗费、住院伙食
补助费等各项损失。

案件受理后，王艳玲仔细查阅卷宗，了解到双方因多
年的积怨加上一时冲动，才发生冲突并对簿公堂。 考虑到
亲情的珍贵，王艳玲决定以调解为切入点，全力修复这段
受损的亲属关系。

调解现场，王艳玲并未急于评判是非对错，而是先耐心
倾听双方的委屈和诉求。 待二人情绪平复后，她从“情、法、
理”３个方面展开调解。 最终，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，被告
当庭一次性支付原告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等各
项损失共计 3000元，此前所有纠纷一次性了结。 双方承诺
今后相互谅解、相互退让，不再因任何事情挑起事端。

此次调解不仅从实质上解决了纠纷， 更修复了濒临破裂
的亲情，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与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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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邻通行引纠纷
巡回审判定纷争

□通讯员 时梦圆

本报讯 “被告经两次传唤均不到庭，按缺席判决并不
能彻底化解矛盾！ 被告不来，咱们就把庭审开到群众家门
口！ ”近日，鹿邑县人民法院试量人民法庭审理一起相邻通
行纠纷，承办法官侯俊涛为彻底化解矛盾纠纷，决定到当
事人所在地开展巡回审判，既方便当事人诉讼，也能让邻
里乡亲现场旁听见证，达到“审理一案、教育一片”的法律
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据介绍，该案源于邻里通行，原告刘某某和被告刘某
某甲、刘某某乙、秦某某是南北邻居，原告刘某某在南，３
名被告在北，原、被告住处东面有一条出路。现原告刘某某
想翻修房屋，称 ３ 名被告在西面的出路上放置砖头等障碍
物，起诉要求停止侵权、排除妨碍。

12月 3日上午，侯俊涛带领法庭干警准时到达高集乡
某村。为全面查清事实，在已基本了解案情的基础上，侯俊
涛再次来到现场进行勘验， 用卷尺测量涉案土地位置、面
积，同时向村干部及周边村民了解涉案土地的历史使用情
况。

勘验结束后已至中午，法庭干警迅速在村委会挂起国
徽、摆好桌椅，随着清脆的法槌声落下，巡回审判正式开
始。庭审中，侯俊涛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述及抗辩，准确归纳
争议焦点，有序组织当事人举证、质证、辩论，庭审调解中
从邻里和谐角度再次开展调解工作，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
见。 庭审尾声，法官宣布休庭。 该案将择期宣判，并将判决
结果告知当地村委会。

试量人民法庭以巡回审判为抓手，生动践行“枫桥经
验”，把群众关切的典型案件“搬”至群众家门口，为基层和
谐注入法院力量，获得辖区群众一致称赞。

本版组稿 臧秋花

“一债两据”引争议 法院依法审判事实清

□ 通讯员 贾静雅 宋文情

本报讯 近日，西华县人民法院受理一
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 双方因两张借条引
发的借贷争议对簿公堂， 案件核心争议焦
点在于借款事实的真实性认定以及具体借

款金额的确认。
据悉，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系朋友关

系。 原告李某诉称，其与王某存在两笔独
立借款 ：一是 2022 年 6 月 17 日 ，王某向
其借款 4.5 万元， 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向其
交付。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 1 年、利息 1 万
元，王某据此出具金额为 5.5 万元（本金+
利息）的借条。 2023 年 6 月借款到期后，王
某于 6 月 23 日偿还 3 万元，收走原 5.5 万
元借条并重新出具 2.5 万元借条 ； 二是
2023 年 3 月 9 日 ， 王某再次借款 5.5 万
元，李某以现金形式交付 ，王某当场出具
相应借条。

被告王某对此予以否认， 辩称双方仅
存在一笔借款关系：2022 年 6 月的 4.5 万
元本金及 1 万元利息。 2023 年 6 月 23 日
偿还 3 万元后， 其已向李某出具 2.5 万元

新借条，但因疏忽未收回原 5.5 万元借条，
原告所述的 2023 年 3 月现金借款并不存
在。

本案中，被告王某为佐证其抗辩，提交
了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，证明其于 2023 年
6 月 23 日向李某偿还 3 万元，并据此更换
2.5 万元新借条的事实。 在此情况下，原告
李某需就其主张的“两笔独立借款”承担进
一步举证责任。

法院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证据材料审

查后认为， 原告所述的 2023 年 3 月的 5.5
万元现金借款， 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与日
常交易习惯之处：其一，该笔借款发生于第
一笔借款到期前 3 个月， 金额与第一笔借
款的本息总额完全一致， 缺乏合理性；其
二， 原告未能提供该笔现金借款的资金来
源、交付凭证等关键证据，无法证明款项实
际交付。

法院依据民事诉讼“证据高度盖然性”
原则，最终认定，本案虽存在两张借条，但
实质仅为一笔借款， 被告王某仅需向原告
李某偿还剩余借款 2.5 万元。 判决后，双方
均服判息诉。

淮阳区人民法院举行新入额法官宣誓仪式。 为增强法官职业
荣誉感和使命感，激励新入额法官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，12 月 2
日，淮阳区人民法院举行新入额法官宣誓仪式，7 位新入额法官
面向国旗，身着法袍，高举右拳，庄严宣誓。

通讯员 滕孝忠 摄

以法为誓
叩问初心


